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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本期通过对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及其包装监管实例以案说法，提醒企业落实主体安全责任，对
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监管规范申报，避免不必要的违规风险。

 执法依据 

海关主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关于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检验监管有关问题的公告
》（海关总署公告2020年第129号）等规定实施检验监管。

 案例解析 

案例1

涉危不报

某化学品有限公司委托某报关行申报进口一批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经海关取样送检，上述货物属于



《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列明的化学品，需实施法定检验，但该公司未按危险化学品的申报要求
向海关申报，构成对法定检验的进口商品不予报检，逃避进口商品检验的事实。终，海关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实施了xingzhengchufa。

法律分析

进出口危险化学品是法定检验商品。

  相关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

第四条款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对列入目录的进出口商品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出入境检验检疫
机构检验的其他进出口商品实施检验（以下称法定检验）。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六条  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实施安全监督管理的有关部门(以下统称负有危
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履行职责：

（三）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负责核发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不包括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固定式大
型储罐，下同)生产企业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并依法对其产品质量实施监督，负责对进出口危险化学
品及其包装实施检验。

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应如实报检。

  相关依据  

*义务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第十一条
本法规定必须经商检机构检验的进口商品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向报关地的商检机构报检。

第十五条 本法规定必须经商检机构检验的出口商品的发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在商检机构规定的地点
和期限内，向商检机构报检。商检机构应当在国家商检部门统一规定的期限内检验完毕，并出具检验证
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

第十六条款 法定检验的进口商品的收货人应当持合同、发票、装箱单、提单等必要的凭证和相关批准文
件，向报关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报检；通关放行后20日内，收货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
，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申请检验。法定检验的进口商品未经检验的，不准销售，不准使用。

第二十四条款 法定检验的出口商品的发货人应当在海关总署统一规定的地点和期限内，持合同等必要的



凭证和相关批准文件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报检。法定检验的出口商品未经检验或者经检验不合格的，
不准出口。

*责任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

第四十五条款  进出口商品的收货人、发货人、代理报检企业或者出入境快件运营企业、报检人员不如
实提供进出口商品的真实情况，取得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的有关证单，或者对法定检验的进出口商品不
予报检，逃避进出口商品检验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商品货值金额5%以上20%
以下罚款。

案例2

擅自销售、使用

某海关在对进口危险化学品开展系统筛查时，发现1票“四氯乙烯I级”长时间未联系目的地检验，经主
动联系现场检查时发现该批货物已部分销售、使用。经查，该批货物为6.1类毒性物质，属于《危险化学
品目录》（2015版）列明的危险化学品。企业上述行为构成擅自销售、使用未经检验的进口法检商品的
事实。终，海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实施了xingzhengchufa。

法律分析

进口危险化学品未经检验不得擅自销售、使用。

  相关依据  

*义务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第五条第二款  前款规定的进口商品未经检验的，不准销售、使用；前款规定的出口商品未经检验合
格的，不准出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

*责任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将必须经商检机构检验的进口商品未报经检验而擅自销售或者使用的，或者
将必须经商检机构检验的出口商品未报经检验合格而擅自出口的，由商检机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货值
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

第四十二条 擅自销售、使用未报检或者未经检验的属于法定检验的进口商品，或者擅自销售、使用应当
申请进口验证而未申请的进口商品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商品货值金额5%以上
20%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案例3

出口危险货物未申报包装容器使用鉴定

某海关通过后续稽查手段，发现某化工企业出口的2票危险货物未向属地海关申请出口危险货物包装容器
使用鉴定。该公司的行为构成使用未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鉴定的出口危险货物包装容器的事实。终，
海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实施了xingzhengchufa。

法律分析

出口危险货物包装容器应申请性能鉴定和使用鉴定。

  相关依据  

*义务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九条 出口危险货物包装容器的生产企业，应当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申请包装容器的性能鉴定。
包装容器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鉴定合格并取得性能鉴定证书的，方可用于包装危险货物。

出口危险货物的生产企业，应当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申请危险货物包装容器的使用鉴定。使用未经鉴
定或者经鉴定不合格的包装容器的危险货物，不准出口。

*责任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

第五十条 提供或者使用未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鉴定的出口危险货物包装容器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
构处10万元以下罚款。

提供或者使用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鉴定不合格的包装容器装运出口危险货物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
构处20万元以下罚款。

案例4

危险公示标签不符合要求

某海关对1票进口氯酸钠进行现场查验时发现，该批货物包装上未加贴或拴挂中文危险公示标签，不符合
“进口产品应有中文危险公示标签”的规定。海关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责令企业实施技术整改。

法律分析

进出口危险化学品产品包装上应有中文危险公示标签。

  相关依据  



*申报要求

《关于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检验监管有关问题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20年第129号）

该公告第二条、第三条分别明确了进口危险化学品的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报关时、出口危险化学品的发
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报检时应提供的材料，其中包括了中文危险公示标签（散装产品除外）。

*处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

第十九条款 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法定检验的进口商品经检验，涉及人身财产安全、健康、环
境保护项目不合格的，由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责令当事人销毁，或者出具退货处理通知单，办理退运手
续；其他项目不合格的，可以在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的监督下进行技术处理，经重新检验合格的，方可
销售或者使用。当事人申请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出证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及时出证。

第二十七条 法定检验的出口商品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或者经口岸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查验不合格
的，可以在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的监督下进行技术处理，经重新检验合格的，方准出口；不能进行技术
处理或者技术处理后重新检验仍不合格的，不准出口。

 海关提醒 

1

危险化学品及危险货物的进出口与运输、港口、监管、人员安全等问题息息相关，建议相关企业予以高
度重视，建立相应的规范工作机制，以有效防范安全风险。

2

危险化学品进出口必须如实申报并积极配合海关实施检验，不得为了减省手续而虚假申报。

3

相关进出口企业对于危险化学品的包装及标牌、唛头的制作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或技术规范规定，以终达
到货物安全运输的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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